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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 標 準 說 明  

能 力 單 元  

 
1.  名 稱  為 所 採 納 的 應 用 系 統 綜 合 架 構 建 立 指 引  

2. 編 號  ITSWAR515A 

3.  應 用 範 圍  為 機 構 所 選 用 的 應 用 系 統 綜 合 架 構 的 設 計，建 立 標 準、最 佳 做 法 、

核 實 過 程 和 指 引  

[軟 件 架 構  - 應 用 系 統 綜 合 架 構 ] 

4.  級 別  5 

5.  學 分  1 

 表 現 要 求  

6.1 瞭 解 業 界 標 準 和 最

佳 做 法  

有 能 力 根 據 (地 方 和 國 際 ) 業 界 標 準 和 最

佳 做 法 ， 建 立 清 楚 和 可 執 行 的 標 準 和 最 佳

做 法 ， 以 助 機 構 使 用 已 採 納 的 應 用 系 統 綜

合 架 構  

6.2 瞭 解 核 實 過 程  有 能 力 根 據 (地 方 和 國 際 ) 業 界 標 準 和 最

佳 做 法 ， 為 將 會 納 入 已 採 納 的 應 用 系 統 綜

合 架 構 的 應 用 系 統 ， 訂 定 承 諾 核 實 過 程  

6. 能 力  

6.3 訂 定 使 用 指 引  有 能 力 為 機 構 訂 定 標 準 、 最 佳 做 法 和 核 實

過 程 的 使 用 指 引 ， 以 落 實 被 採 納 的 應 用 系

統 綜 合 架 構  

7. 評 核 指 引  上 述 能 力 單 元 之 綜 合 能 力 要 求 為 為 被 採 納 的 應 用 系 統 綜 合 架 構 ，

訂 立 一 套 原 則 、 標 準 、 最 佳 做 法 和 核 實 過 程 的 指 引 。  

備 註   

 




